文字解读：《嘉定区关于支持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发展的若干政策》政策解读

一、《若干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为进一步提速嘉定区汽车“新四化”产业发展，抓住“软件定义汽车”的产业变革发展机遇，提升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的产业集聚能力，特制定《嘉定区关于支持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发展的若干政策》。
二、《若干政策》支持的对象是什么？
在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范围内，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从事智能汽车软件领域的相关企业及项目。
三、产业集聚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加大项目引进力度。新引入项目购买自用生产、办公用房的，最高300万元；租赁生产、办公用房的，三年累计最高300万元。
2、支持企业设立总部。对市级认定的民营企业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高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支持企业规模发展。汽车软件相关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技术突破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支持关键技术突破。对关键技术突破企业，按参与主体项目研发投入的30%予以资助，最高500万元。
2、加大项目配套资助。对获得国家和市级资金扶持，但不需要区级配套资金的项目，最高1000万元。
3、支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对当年认定（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企业成长性和研发投入等情况，给予认定后一次性最高20万元资金资助。
4、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项目经评审认定后，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扶持资金。
五、示范运营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开放智能网联数据服务。向企业提供智能网联数据服务，有条件地开放智能驾驶全息场景库数据共享，对企业使用共享数据给予公共技术服务支持。
2、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健全自动驾驶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管理机制，保障企业数据安全并防止开放数据的滥用，对参与园区信息安全建设技术创新和人才团队给予支持。
3、支持企业异地道路测试互认。支持企业在长三角区域内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对企业开展异地道路测试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4、支持开展共享出行服务。鼓励企业开展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等规模化试运行和商业运营服务，为其开展相关业务积极协调解决牌照额度以及提供专项或配套资金支持。
六、知识产权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支持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对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给予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50万元资助。
2、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维权。对企业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维权中胜诉的，给予单个企业年度累计最高100万元的资助。
3、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对企业以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质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个企业每年最高20万元；对购买专利保险、商标保险的，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20万元。
4、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交易。对内重点产业领域企业因技术创新研发需要，发生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转让的，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300万元。
5、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主导制订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的企业或机构，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七、金融扶持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支持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对新引进并经认定的实缴资本1亿元以上，且管理公司设在园区内的股权投资类企业，视其经营情况，最高300万元。
2、提供贷款贴息。企业因项目建设向银行贷款，对经核实后的贷款金额提供2%的年度贷款贴息，每年最高500万元，连续补贴三年。
3、支持企业上市挂牌。对实现股改上市挂牌的企业，在区上市挂牌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另行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4、支持企业收购并购。对成功并购国内外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或研发机构给予并购金额10%，最高1000万元的奖励。
八、配套环境方面有什么支持奖励？
1、提供人才落户保障。全区特殊人才落户额度向园区内人才倾斜；企业引进的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等荣誉的高技能人才，可以直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2、加强人才综合服务。企业引进的紧缺人才和专业人才可优先申请居住证加分、缩短居转户年限；优先享受公共租赁房、人才公寓、人才住房补贴政策、区镇精英人才服务卡政策内容。
3、支持企业建立产业联盟和行业组织。鼓励企业牵头在本区建立汽车产业联盟和行业组织，经社团登记和认定后，可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开办补贴。
九、《若干政策》中新引进企业指的是哪些?
本政策中的新引进企业，指2022年1月1日后新引进的企业。
十、《若干政策》何时开始实施？
本政策自2022年9月5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十一、《若干政策》执行的原则有哪些？
本政策中所有项目均采取先申报、后补助的方式。企业同一项目已获得区、镇其他产业政策扶持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单项不重复”原则执行。
12、 还需注意哪些事项？
区经济委员会同相关部门综合考虑申报企业的科技创新、社会诚信、节能环保以及安全生产等因素,对企业申报当年的上一年度存在重大违法、违纪和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的，取消其当年度扶持资格。
本政策试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本市或本区颁布新政策，则按相关规定执行。在意见实施过程中如遇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区经济委员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调整行业扶持标准和政策，并以申报指南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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